
 

济宁学院文件 
 

 

济院政字〔2007〕25 号 

               

 

关于做好我院 2007 级 

新生入学资格审查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单位： 

  为了维护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严肃性，保障广大考生的

合法权益，确保高等学校人才培养质量，促进高等教育的持

续、稳定和健康发展，省教育厅下发了《山东省教育厅关于

做好高校 2007 年新生入学资格审查工作的通知》（鲁教高函

（2007）14 号），根据省厅文件精神和我院实际，现将 2007

级新生入学资格审查工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充分认识新生入学资格审查工作的重要性，高度重

视、狠抓落实，切实做好新生入学资格审查工作。 

为加强对此项工作的领导，学院成立由院领导牵头，纪

委、教务、学生、招生、保卫等部门负责人参与的新生入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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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格审查工作领导小组（名单附后）。各系要成立以系主任

为组长的系领导小组，制定可行方案，明确分工，责任到人，

把新生入学资格审查工作落到实处。 

  二、在新生报到时，要逐一查验入学通知书、考生录取

信息确认表、准考证、电子档案、身份证、户籍迁移证明等

证件材料，和新生本人实行对照检查，并填写《2007 年普通

高等教育新生入学资格审查学生名册表》（书面材料和数据

库同时报送教务处）。若发现不相符现象要认真核查，按有

关规定严肃处理。 

三、新生报到后两周内，各系要组织专门人员，结合学

生档案整理工作对照考生中学档案、考生电子档案、党团关

系中载明的信息，对每一个新生逐一单独当面谈话，核对本

人照片和其他重要信息。 

对个别高考准考证、录取通知书、中学档案等材料不全

或不一致的新生，各系要高度重视，重点查验、核实。 

四、根据省教育厅要求，9 月 22 日我院组织新生进行入

学测试，考试科目为外语、语文。测试内容不超出高考考试

范围。试题命制、阅卷等工作，由教务处统一安排。 

考试成绩和高考成绩有较大出入者，要认真查清原因。 

  五、在入学资格审查过程中，发现并核实仿造材料取得

报考资格者、冒名顶替者和体检舞弊及其他舞弊者，坚决予

以清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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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六、省教育厅要求，对审查工作不认真和庇护舞弊考生

的系和工作人员，根据《教育部关于实行高等学校招生工作

责任制及责任追究暂行办法》（教监〔2005〕4号）的规定，

按照“谁主管，谁负责”的原则，追究有关责任者的相应责

任。 

各系和工作人员要高度重视新生入学资格审查工作，严

格程序，严格纪律，落实责任，确保审查工作的质量。 

9 月 24 日前，各系要将新生入学资格审查工作形成专题

报告（内容应包括：审查时间、方式、审查人员、发现的问

题及处理意见等），连同系领导小组名单、《2007 年普通高

等教育新生入学资格审查学生名册表》报教务处。 

 

附：济宁学院新生入学资格审查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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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： 

 

济宁学院新生入学资格审查工作 

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

 

组 长：罗家英 

副组长：王胜运 秦向阳  

成 员：刘绪良 陈 丽 赵建胜 朱桂林 

 


